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交易
纠纷调解程序指引
（试  行）

   为建立规范的加工贸易废料交易秩序，强化对苏州市加工贸易废料的监督管理,促进交易市场买卖主体的依法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针对竞价会结束双方因纠纷影响缔约的情形，苏州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依本程序进行处理。
    纠纷受理程序如下：
一、竞价会结束后交易双方未能签订合同，自行协商不成的，交易双方均可以书面形式向交易中心递交纠纷调解申请，在申请中说明纠纷情况及提出权利主张；
二、交易中心受理交易一方或双方递交的书面申请之后，暂扣交易双方保证金，启动纠纷调解程序，进行事实调查与调解工作，并自交易中心决定受理之日时起暂停受让方与转让方之间关于转让方的其他任何标的的竞价活动；
三、经交易中心调解后，交易双方愿意缔约的，本次纠纷处理结束；
四、经交易中心调解后，交易双方不再愿意或无法按照原条件缔约，且交易双方对保证金的处理以及对因此次交易无法完成产生的挂牌费用
的分担能够达成合意的，交易中心将按照交易双方合意，进行划拨保证金操作，包括划拨支付给交易中心的挂牌费用（按照此次标的成交金额的百分之四）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此次交易标的在交易中心系统重新挂牌转让，本次纠纷处理结束。
五、经交易中心调解后，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交易中心将在事实认定清楚的情形下，划扣明显过错一方保证金至交易对方保证金账户，并发函告知交易双方，同时对此次不成交的情况作记录，通过交易中心网站公示，本次纠纷调解程序结束。另，明显过错方必须按此次交易标的成交金额的百分之四向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缴纳此次交易的挂牌费用，挂牌费用到账前，交易中心将停止明显过错方参加交易中心其他交易活动。
六、经交易中心调解后，交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交易中心对事实不能认定的纠纷，由交易双方自行通过协商、申请纠纷处理工作小组裁定或者法律途径解决，交易中心将交易双方保证金暂扣，同时对此次不成交的情况作记录，通过交易中心网站公示,本次纠纷调解程序结束。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该交易有时限要求的，转让方企业可向交易中心提出重新挂牌申请。
七、交易中心调解的期限为交易一方或交易双方提出调解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原则上交易中心于前述期限之前作出调解结果，除非交易双方一致同意延长调解时间。
八、除非发生不可抗力事宜，如在满足缔约条件后交易双方未能在转让方在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中的规定期限到期之日起2个月内到交易中心作交易鉴证，且转让方需将标的重新挂牌转让的，除本指引另有规定外，自转让方申请之日起，交易中心有权从交易双方保证金账户各划拨此次标的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二作为此次交易挂牌费用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对于交易中心公布的买方企业不成交记录累计达3次及以上者，交易平台的转让方企业可在交易中心允许的条件下，根据自身交易风险向交易中心申请在有限时期内排除其作为标的的竞买人。
对于交易中心公布的转让方企业不成交记录累计达3次及以上者，交易中心通报主管海关，并可视情况要求转让方对其后续交易单方面缴纳2倍保证金，情形特别恶劣的，要求缴纳3倍保证金。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苏州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 本文中“挂牌费用”专指交易方因未遵照《苏州产权交易中心加工贸易废料交易规则》在竞价程序完成后缔约，而导致标的必须在中心重新挂牌出让向中心交付的成本费用。





